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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877

证券简称：

ST

嘉陵 公告编号：

2018-096

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

补正通知书》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8年9月6日，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了2018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相关

议案。

2018年9月12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接收了公司

提交的《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核准》申请材

料，并出具了《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接收凭证》（181421号）。

2018年9月19日， 中国证监会出具了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补正通知书》

（181421号）（以下简称“《补正通知书》” ），要求公司在《补正通知书》发出之日起30

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部门报送有关补正材料。

公司将严格按照《补正通知书》的要求及时将有关补正材料报送中国证监会行政许

可申请受理部门。 公司本次重组尚需中国证监会的核准，能否取得核准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重组进展情况及时披露有关信息，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董事会

二O一八年九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600289

股票简称：

*ST

信通 公告编号：临

2018－082

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被司法轮候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查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的《司法轮候冻结数据》，知悉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公司控股股东亿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亿阳集团” ）持有公司的股份予以司法轮候冻结，具体情况如下：

司法轮候冻结机关：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01民初3000号。

司法轮候冻结数量为： 无限售流通股143,114,064股， 限售流通股64,459,419股， 合计为207,

573,483股，轮候冻结。

冻结期限：三年，自转为正式冻结之日起计算。

截至本公告日，亿阳集团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143,114,064股，限售流通股64,459,419股，

合计为207,573,483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32.89%，已冻结和轮候冻结207,573,483股。上述冻结事项

为亿阳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的第59轮候冻结。

公司将持续关注亿阳集团股份被冻结事项，并进行后续披露。 上述亿阳集团相关股权被司法轮候

冻结事项，对本公司的运行和经营管理尚未造成实质性影响。 本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的后续进展情

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有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

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9月21日

证券代码：

002066

证券简称：瑞泰科技 公告编号：

2018-034

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通知于2018年9月14日通过电

子邮件向全体董事发出，于2018年9月19日以现场加通讯表决的形式召开，其中现场会议在安徽省马鞍山市

瑞泰马钢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会议室召开。

公司现场会议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其中现场出席董事7人，独立董事张劲松先生由于工作原

因不能到会，书面委托独立董事赵选民先生代为出席和表决，通讯表决出席董事2人。 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

列席了现场会议。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曾大凡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各位董事认真审议、充分讨论，本次会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光大银行申请5000万元授信额度的议

案》。

1、同意公司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西客站支行申请5000万元的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为一年，

保证方式为信用保证。

以上授信额度不等于公司的实际融资金额。

2、 授权公司董事长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西客站支行签订授信合同， 不再另行召开董事

会。

三、备查文件

《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9月21日

股票代码：

600381

股票简称：青海春天 公告编号：

2018-036

青海春天药用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进行股份补充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青海春天药用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我公司” ）于2018年9月20日收到控股股东西

藏荣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荣恩” ）关于其进行股份补充质押的通知，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

下：

一、股票补充质押的情况

2017年8月18日，西藏荣恩将其持有的我公司132,300,000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票质押给中泰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详见公司2017年8月22日披露的2017-032号公告）。

2018年9月19日， 西藏荣恩将其持有的我公司16,000,000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补充质押给中泰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该质押是对上述股份质押的补充质押，并将上述质押股份购回交易日延长至2019

年8月16日，现已办理完有关的手续。

截止本公告日， 西藏荣恩共持有我公司273,168,394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46.45%。 本次补充质押后， 西藏荣恩累计质押股份数量为250,850,000股， 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的

91.83%，占公司总股本的42.66%。

二、控股股东股票质押情况

西藏荣恩本次股票质押延期购回的主要目的是用于补充日常流动资金周转， 以满足其业务发展

需要。 西藏荣恩目前资信状况良好，经营管理运作正常，具备良好的抗风险能力，该事项未来还款来源

主要为其相关投资收益、营业收入等，具备偿还能力。 本次质押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公

司将密切关注本事项的进展，并按规定及时予以披露。

特此公告。

青海春天药用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9月20日

证券代码：

002923

证券简称：润都股份 公告编号：

2018-078

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18

年9月20日在广州市珠江西路5号广州国际金融中心第23层， 以现场会议和通讯表决相结

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以电子邮件等方式于2018年9月15日向各位董事发出。 会议应到

董事7人，实到董事7人，其中现场出席董事5人，通讯出席董事2人。 会议由董事长李希先生

主持，会议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拟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2,000万元在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技术开发区投资设

立全资子公司，可进一步增强公司的研发实力，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以满足公司中长期

发展需求，并授权公司总经理全权处理本次全资子公司的相关事宜。

独立董事出具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三、备查文件

1.�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

立意见。

特此公告。

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9月20日

证券代码：

002923

证券简称：润都股份 公告编号：

2018-079

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9月2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

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拟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

有资金人民币2,000.00万元在湖北省武汉市设立全资子公司-润都制药（武汉）研究院有

限公司（暂定名，以注册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定的为准），并授权公司总经理办理本次投

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相关事宜及文件签署。

2、对外投资审批情况

2018年9月20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对外投资

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

定，本次对外投资金额在董事会审议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3、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润都制药（武汉）研究院有限公司（暂定名）

2、注册地址：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技术开发区

3、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万元，公司出资100%；

4、法定代表人：陈新民

5、资金来源：公司自有资金

6、持股比例：公司持股100%

7、组织形式：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8、经营范围：药用化合物、医药中间体、精细化工产品和药物制剂的研发、工艺研究及

中试，新药、计算机软件及数据库的研发、组合化学、有机化学、药物化学、药物制剂、生物技

术及相关领域的技术开发、转让及提供咨询和服务，食品、药品、化学品、农副产品、饲料、医

疗器械检测技术服务，各种植物提取物及相关产品的研发，为医药、饮料、健康食品等行业

提供服务，销售本企业研发的医药中间体（国家专项规定的，从其规定）；经营本企业相关

产品的进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的进出口业务（不含国家

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或技术，无进口商品分销业务）。

注：上述设立子公司的名称、经营范围等信息以注册地工商登记机关最终核准内容为

准。

三、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对外投资的目的

根据公司中长期战略发展规划，为进一步增强公司的研发实力，实施新研发项目，加快

推进新产品布局，设立全资研发子公司，满足公司中长期发展需求。

公司本次设立的润都制药（武汉）研究院有限公司（暂定名称）主要开展药物化合物、

医药中间体、药物制剂的研发，开展组合化学、有机化学、药物化学、药物制剂、生物技术及

相关领域的技术开发、转让及提供咨询和服务等（具体以注册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定的

经营范围为准）。

2、可能存在的风险

子公司研发项目在开发过程中可能存在研发项目进展不顺利、市场同品种竞争的风险

等。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子公司将积极建立科学的决策体系，严控风险、谨慎实施，优化公

司整体资源配置，在公司已具备的丰富运营管理、科研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有效地加强内部

管理，完善子公司治理结构，遵守公司的各项管理规定，规范运营，以降低和防范相关风险，

努力保证公司利益不受损害。

3、本次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设立子公司主要是为了加速推进公司新产品研发速度，有利于进一步提

升公司整体的研发实力、市场竞争力，做大做强公司主营业务，实现公司及股东利益最大

化。

本次投资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不会对公司的财务与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有利于公司战略目标的实现，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上述对外投资事项，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 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

立意见。

特此公告。

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9月20日

证券代码：

600031

证券简称：三一重工 公告编号：

2018-072

转债代码：

110032

转债简称：三一转债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与设立工业互联网产业基金

暨关联交易的说明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风险提示：基金运营效果受宏观调控政策等多重复杂因素影响，公司基于工业互联

网生态圈企业合作的协同效应可能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投资收益存在很大不确定性。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一重工” 或“公司” ）于2018年9月14日披露了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与设立工业互联网产业基金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8-068）。 现就部分事项补充说明如下：

一、公司目前实施智能化、数字化情况

公司重视数字化转型，在智能制造、智能产品、智能服务等方面采取一系列转型升级的

举措：建设智能工厂、构建工业大数据能力、运用工业互联网、提升企业智能制造水平。

1、公司开发研制出嵌入式运动控制器，建成完整的工程机械装备物联网应用系统。

2、公司依托工业互联网 “云端+终端” ，建立企业控制中心ECC智能服务体系。

3、公司基于数字化基础构建智能工厂，建成长沙宁乡汽车起重机数字化工厂、亚洲最

大单体厂房长沙18号数字化工厂、上海临港挖掘机数字化工厂等。

4、公司逐步建立ERP企业资源管理体系、CRM全球营销配件服务体系，SCM供应链管

理体系、GSP全球供应商管理协同体系、PLM研发体系、OA企业自动化办公体系等较为全

面的企业运营信息化体系。

5、公司加大对智能产品的研发力度，已推出遥控挖掘机、智能起重机、消防车智能监控

平台、渣土车智能监控平台等智能产品上市。

6、ECC采集的海量工程机械运行数据，形成“挖掘机指数” ，可作为固定资产投资、宏

观经济走势预测参考。

通过推进智能化、数字化，增强公司在研发、制造、服务营销等方面的核心竞争力，企业

盈利能力、运营效率、人均生产效率、服务水平均处于行业领先水平。

二、参与设立工业互联网产业基金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深刻认识到以数字化、 智能化为特点的智能制造已成为制造业未来发展的趋势，

工业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数据分析和相关技术正在且将深刻的影响高端装备制造业各

环节。 公司本次参与投资工业互联网产业基金，有利于加快公司数字化战略发展步伐。

1、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是一个行业跨度极大，需要各子行业积累、发展及人才储备较

深的综合性行业，难以由一家企业独立完成，更加高效的方式是参与建立一个完整的工业

互联网生态圈。

2、参与设立工业互联网基金，可以帮助公司在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智能制造等方

面获得新技术、新市场的最新动态资料，了解行业、市场和技术的最新趋势，发现新技术及

产业升级增长点，推进公司各环节的数字化。

3、参与设立工业互联网基金，与生态圈企业合作可以产生协同效应，通过研发、技术外

包、优质标的吸收及收购的形式高效完成产业转型升级，提升智能制造水平。

同时，工业互联网在国内的市场空间大、增长潜力高，公司可以获得基金股权增值的收

益。

三、本次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1、工业互联网产业基金运营效果受相关市场宏观调控政策、财政税收政策、产业政策、

法律法规、经济周期的变化以及区域市场竞争格局的变化等多重复杂因素影响，因此，公司

基于生态圈企业合作的协同效应可能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2、基金成立后的投资项目将受宏观经济、相关政策、行业周期、投资标的经营管理等因

素影响，投资收益尚存在很大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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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度报告事后审核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三一重工” ）于2018年9月13日收到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关于对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的事后

审核问询函》（上证公函[2018]2492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根据相关要求，现将有关

情况回复公告如下：

一、关于公司生产经营

1.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保持了2016�年下半年以来的快速增长。 公司主营业务收入

及分产品毛利率大多呈不同程度增长，而起重机械类产品营业收入41.02�亿元，占公司营业

收入14.59%，毛利率24.56%，比上年减少8.54%。 请公司补充披露：

（1）起重机产品相较于公司其他主要产品，毛利率出现下滑的原因及合理性；

（2）结合公司所处行业及上下游行业情况，分析公司业绩增长的可持续性。

【公司回复】

（1）起重机产品2018年半年度毛利率同比降低8.54%，主要受市场结构、产品销售结构

变化影响，具体原因如下：

①国内、国际市场结构变化，毛利率偏低的国内销售（低毛利的中小吨位汽车起重机产

品需求旺盛）比重从60.9%上升到78.8%，毛利率偏高的国际销售（高毛利的越野吊、大吨位

起重机、履带吊产品）比重从39.1%下降至21.2%。

②国内产品销售结构变化，公司全面拓展产品型谱，提升国内市场占有率，汽车起重机

中毛利率偏低的中小吨位产品（50T及以下）占比从上年同期的46%上升到58%。

相对于起重机毛利率同比下降， 其他产品毛利率有所上升， 其中混凝土机械上升

1.19%、挖掘机械上升3.76%、桩工机械上升7.43%、路面机械上升3.79%，主要原因是：

①产品结构变化，毛利率相对较高的产品如泵车、中大吨位旋挖钻机、摊铺机销售占比

上升。

②销售强劲增长，销售结算价格有所上升，如挖掘机械。

③规模效应进一步提升，单位生产成本有所下降。

（2）公司对业绩增长持续性持乐观态度：

公司经营挖掘机、混凝土机械等工程机械设备，产品主要用于基础设施、矿山开采、房

地产开发等下游行业。 公司对业绩增长的可持续性持乐观态度，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国家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快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加大基础设施等领域补

短板力度；国内在铁路、公路、机场、港口航道、水利、地下管廊、市政工程等基础设施方面有

效投资需求巨大，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已达17.3万亿元，工程机

械行业具有持续增长空间；

第二，根据产品生命周期，挖掘机等各类设备先后进入更新周期，设备更新需求持续稳

定增长；

第三，国家加强环保政策力度，淘汰排放不达标的老旧设备，拉动新设备需求；

第四，由于人口红利逐步消减，机械替代人工效应趋势愈加明显，拉动中小吨位工程机

械设备需求。

第五，公司借助“一带一路” 国家战略，围绕公司的海外业务布局，积极推进国际化战

略，公司国际化营销体制、营销服务能力、人才建设取得积极进展，预计公司海外业务将持

续增长。

2.报告期内，公司因开展按揭贷款销售承担的回购义务累计贷款余额45.19�亿元，因开

展融资租赁销售承担的回购担保义务余额27.77�亿元。截止报告期末，公司代客户垫付逾期

按揭款、逾期融资租赁款及回购款合计35.39�亿元。 报告期末，公司承担的回购义务余额为

88.35�亿元，而因“按揭融资贷款回购”计提的预计负债仅为4,342�万元。请公司补充披露：

（1）列示公司采取该类信用销售的主要产品、收入金额及占总收入的比例、公司代客

户垫付逾期按揭款/融资租赁款/回购款的情况， 以及上述逾期金额占对应信用销售收入的

比例，并就该类销售模式存在的潜在风险以及应对措施充分披露；

（2）结合与主要合作方的合同条款，如首付比例、贷款年限与机械设备使用寿命、产品

价格走势、客户信用、回购担保责任等，分析按揭贷款销售和融资租赁销售两类收入确认政

策的合理性；

（3）结合回购风险及预期损失情况，说明公司因信用销售所承担回购金额的计算过程

和依据，并分析预计负债计提的合理性；

（4）列示应收账款中逾期按揭款、逾期融资及回购款各自的余额占应收账款的比例、

账龄以及坏账准备计提情况，说明公司对一般应收款和此类逾期款项是否采取相同的坏账

准备计提会计政策及合理性。 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1）公司采用按揭及融资租赁方式销售的主要产品、收入情况、代客户垫付逾期按揭

款/融资租赁款/回购款的情况、潜在风险以及应对措施：

①公司各大类主要产品如混凝土机械、挖掘机械、起重机械、桩工机械、路面机械等均

使 用 了 按 揭 及 融 资 租 赁 销 售 ， 三 年 一 期 的 销 售 情 况 如 下 ：

单位：千元

项目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半年度

按揭销售收入 1,667,724 1,574,002 2,931,617 2,493,019

营业收入 23,366,869 23,280,072 38,335,087 28,123,823

占比 7.14% 6.76% 7.65% 8.86%

融资租赁销售收入 2,367,933 2,329,952 4,492,550 6,371,004

营业收入 23,366,869 23,280,072 38,335,087 28,123,823

占比 10.13% 10.01% 11.72% 22.65%

上述信用销售收入小计 4,035,657 3,903,954 7,424,167 8,864,023

营业收入 23,366,869 23,280,072 38,335,087 28,123,823

占比 17.27% 16.77% 19.37% 31.52%

②公司三年一期代客户垫付逾期按揭及回购款、 逾期融资租赁及回购款的情况如下：

单位：千元

项目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半年度

垫付逾期按揭及回购款余额 4,441,296 2,582,463 2,227,143 1,789,167

垫付融资租赁及回购款余额 2,380,762 2,134,996 1,933,627 1,749,519

逾期垫付及回购款总额 6,822,058 4,717,459 4,160,770 3,538,686

截止2018年6月30日，逾期垫付及回购款余额35.39亿元，较年初41.61亿元减少6.22亿

元，主要受工程机械市场转暖、 客户还款能力增强影响。

③公司按揭及融资租赁销售模式存在的潜在风险及应对措施

按揭及融资租赁销售方式在工程机械行业较为普遍，主要原因是工程机械属于生产资

料、单价较高，不同客户支付能力存在区别，客户可根据自身的还款能力与意愿申请选择不

同的销售方式。

客户在承揽工程、租赁设备等经营过程中，受其经营业绩的影响 可能存在暂时性的还

款压力，公司根据融资机构提供的明细清单、融资合同等文件承担相应的回购担保义务及

垫付责任。

截止2018年6月30日，本公司因按揭及融资租赁销售产生的回购担保义务余额共88.35

亿元，并根据可能发生的回购担保损失计提预计负债，计提比例为0.5%。

截止2018年6月30日，本公司代客户垫付逾期按揭款、逾期融资租赁款及回购款余额合

计为35.39亿元，本公司已将代垫和回购款项转入应收账款，并根据客户运营情况对应收账

款回收情况进行分类管理计提坏账准备。 如果客户运营情况正常或仅为偶发性的逾期，公

司将采用组合的方式对坏账准备进行估计并计提坏账准备；如果客户运营情况异常，存在

明显减值迹象或应收账款回收风险增大，公司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

差额，进行个别计提，确认减值损失，计提坏账准备。

信用销售存在公司需承担相应的回购担保义务或垫付责任的潜在风险，公司采取了一

系列风险控制措施：

① 事前管控：包括资信调查、合同评审（包括合同成交价格、首付比例、付款方式、付款

周期）、授信与担保管理、可锁机可拖机承诺等。

② 事中管控：包括发货控制、权证管理、债权催收等。

③ 事后管控：包括逾期管理、GPS锁机管理、服务管理、法律援助管理等。

（2）按揭和融资租赁销售两类收入确认政策的合理性分析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准则的要求，公司的商品销售收入应在下列条

件同时满足时才能予以确认：

①在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买方；

②既没有保留通常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没有对已售商品实施有效控制；

③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④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

⑤相关的已发生或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时，确认商品销 售收入的实现。

普通销售方式下，本公司对客户开展资信调查、信用审批、合同评审通过后签订销售合

同，并在合同签订完成、收到与合同约定相同的足额首付款后交付设备并由客户签收时确

认销售收入。

信用销售方式下，还需要由融资机构审核客户的资信和担保措施 等，在按揭或融资租

赁手续办理妥当后，公司才能发货并确认收入及成本。 信用销售的客户在放款后，一般需到

当地车管所办理完成抵押登记，并将权证交由融资机构保管。

公司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买方，既没有保留通常与所有权相联系

的继续管理权、也没有对已售商品实施有效控制，转移时点通常与公司交付设备并由客户

签收的时点一致，客户能实际控制并拥有设备，且本公司可根据销售合同及成本系统可靠

地计量其收入、成本，上述①②③⑤项条件已满足。 虽然信用销售存在公司需承担相应的回

购担保义务或垫付责任的潜在风险，但总体风险较低，且设备价款基本能够收回，上述条件

④也能达成，因此全额确认销售收入。

（3）公司因信用销售所承担回购金额的计算过程和依据、预计负债计提合理性

①回购担保义务的计算过程和依据

根据本公司与各融资机构签订的相关合作协议的安排，客户在办妥融资手续并获得融

资机构放款的同时，本公司产生相应的回购担保义务，担保金额通常包括客户应付的按揭

或融资租赁款本金余额、利息等。 公司每月更新按揭、融资租赁销售台账并与融资机构对

账，确认回购担保余额的准确性。

融资机构一般于每月月中开始统计客户当月的回款情况，如客户未能及时偿付融资租

赁、按揭款本息，融资机构将统计客户逾期金额并于每月下旬发送明细台账告知并要求本

公司履行相应的垫付义务，本公司将于每月月末前完成垫付款的支付。

②预计负债计提的合理性

按揭及融资租赁销售业务中，除客户信用管理部门会对客户开展资信调查、信用审批

外，金融机构也会审核客户的资信和担保措施等，确保符合条件的、信用良好的客户才可以

使用此类信用销售。

在客户与金融机构签订按揭贷款或融资租赁协议时，会要求客户以工程机械作为抵押

担保。 根据协议安排，金融机构一般会要求提供2类担保，一类是来自经销商或第三方担保

人的第一担保，另一类为来自工程机械生产商的第二担保。

客户在承揽工程、租赁设备等经营过程中，受其经营业绩的影响 可能存在暂时性的还

款压力。 根据协议安排，如果发生客户拖欠贷款或租金，在第一担保人未能履行其向承保人

付款的责任时，公司根据融资机构提供的明细清单、融资合同等文件，会作为第二担保人承

担相应的回购担保义务及垫付责任。

为控制信用销售产生的风险，公司采取了一系列风险控制措施：

① 事前管控：包括资信调查、合同评审（包括合同成交价格、首付比例、付款方式、付款

周期）、授信与担保管理、可锁机可拖机承诺等。

② 事中管控：包括发货控制、权证管理、债权催收等。

③ 事后管控：包括逾期管理、GPS锁机管理、服务管理、法律援助管理等。

通过上述风险控制措施，同时受工程机械市场转暖、客户还款能力增强影响，逾期率逐

年下降。 自2014年以来，客户逾期未能及时还款的余额占总销售额的比例不到2%。 公司新

增逾期代垫和回购款逐年减少，逾期代垫和回购款余额逐年下降，半年度已经由年初41.61

亿元下降至35.39亿元。

公司对未到期的按揭及融资租赁回购担保义务按照0.5%计提预计负债。 预计负债主要

是公司管理层综合考虑未来预计需要履行回购担保的比例、履行回购担保后可能发生实际

损失比例等风险、不确定性和货币的时间价值等因素后，按履行现时义务所支出的最佳估

计数来确认预计负债。

对于已经到期的回购担保义务，如果公司发生垫付义务，会将逾期代垫和回购款项转

入应收账款，并根据客户运营情况对应收账款回收情况进行分类管理计提坏账准备，发生

实际损失的比例较低。

（4）逾期按揭款、逾期融资及回购款各自的余额占应收账款的比例、账龄以及坏账准

备计提情况以及相应的坏账准备计提会计政策说明如下：

① 逾 期 按 揭 款 、 逾 期 融 资 及 回 购 款 各 自 的 余 额 占 应 收 账 款 的 比 例

单位：千元

项目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6月

垫付逾期按揭及回购款余额 4,441,296 2,582,463 2,227,143 1,789,167

占应收账款比重 19.48% 13.00% 10.70% 7.88%

垫付融资租赁及回购款余额 2,380,762 2,134,996 1,933,627 1,749,519

占应收账款比重 10.44% 10.75% 9.29% 7.71%

逾期垫付及回购款总额 6,822,058 4,717,459 4,160,770 3,538,686

合计占应收账款比重 29.92% 23.75% 19.98% 15.59%

②账龄以及坏账准备计提情况

逾期按揭款分类披露 单位：千元

种 类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6月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龄组合

4,091,

624

774,358 2,342,799 353,565 1,964,517 513,977 1,562,481 546,641

单项金额虽不重

大但单项计提坏

账准备的应收账

款

349,672 275,747 239,664 177,406 262,626 205,425 226,686 183,463

合计

4,441,

296

1,050,105 2,582,463 530,971 2,227,143 719,402 1,789,167 730,104

其中：按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逾期按揭款 单位：千元

账龄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6月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1�年以内 1,203,838 12,038 396,068 3,961 385,338 3,853 246,306 2,463

1-2�年 1,134,940 68,096 644,196 38,652 266,349 15,981 299,952 17,997

2-3�年 1,028,550 154,283 1,012,627 151,894 402,395 60,359 268,695 40,304

3-4�年 234,537 93,815 202,112 80,845 736,457 294,583 271,038 108,415

4-5�年 145,444 101,811 31,941 22,358 115,923 81,146 330,093 231,065

5�年以上 344,315 344,315 55,855 55,855 58,055 58,055 146,397 146,397

合 计 4,091,624 774,358 2,342,799 353,565 1,964,517 513,977 1,562,481 546,641

逾期融资租赁款分类披露 单位：千元

种 类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6月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龄组合 2,279,733 133,670 2,044,695 229,185 1,784,006 166,615 1,637,314 195,471

单项金额虽 不重

大但单项计提坏账

准备的应收账款

101,029 80,295 90,301 71,507 149,621 143,750 112,205 108,945

合计 2,380,762 213,965 2,134,996 300,692 1,933,627 310,365 1,749,519 304,416

其中：按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逾期融资租赁款 单位：千元

账龄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6月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1�年以内 1,461,176 14,612 848,268 8,483 825,025 8,250 600,029 6,000

1-2�年 479,479 28,769 673,303 40,398 475,768 28,546 488,905 29,334

2-3�年 255,544 38,332 320,384 48,057 312,710 46,906 318,563 47,785

3-4�年 43,182 17,273 109,885 43,954 124,126 49,650 165,834 66,334

4-5�年 18,893 13,225 15,206 10,644 43,711 30,597 59,884 41,919

5�年以上 21,459 21,459 77,649 77,649 2,666 2,666 4,099 4,099

合 计 2,279,733 133,670 2,044,695 229,185 1,784,006 166,615 1,637,314 195,471

③逾期款项坏账计提政策及合理性说明

公司对逾期应收账款逐项分析后进行分类管理，采用与一般应收账款相同的坏账准备

计提政策，具体如下：

A、对于单项金额重大（应收账款余额5%以上）的应收款单独进行减值测试；

B、对于单项金额不重大的应收款，如存在明显减值迹象或应收账款回收风险增大的客

户或单笔应收款项，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进行个别计提，确认

减值损失，计提坏账准备；

C、对于其他未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采用组合的方式对坏账准备进行估计并

计提坏账准备。 如果客户运营情况正常或仅为偶发性的逾期，公司将采用组合的方式对坏

账准备进行估计并计提坏账准备。

公司建立垫付及回购应收账款管理台账，定期对客户的逾期情况以及经营情况、抵押

资产状况进行管理，以评估客户的还款能力，判断应收账款的减值风险，并在此基础上确定

该部分应收账款的组合情况进行坏账准备的计提。

截止2018年6月30日， 公司代客户垫付逾期按揭款、 逾期融资租赁款及回购款合计

35.39亿元，相应计提坏账准备金额10.35亿元，坏账准备计提率29.23%，较公司整体坏账准

备计提率11.55%高17.68个百分点。

由于公司逐项对逾期应收账款进行了分析，并归入各组合计提坏账准备，已考虑了该

部分逾期款项的可回收风险，因此采用与一般应收账款相同的坏账准备计提政策，该坏账

准备计提政策是合理的，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会计师核查意见：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瑞华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对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半年度

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中与会计师有关问题的专项说明》。

3.半年报显示，公司近年来海外收入占比逐年增加。 报告期内实现海外收入60.92� 亿

元，占比约为22%，较上年同期增加5.05%，毛利率同比增加1.20%。 报告期末，公司境外合营

企业PALFINGER� SANY� CRANE� CIS公司确认的损失为2,816千元， 累积未确认的损失

为11,456千元。 请补充披露：

（1）结合对海外客户的销售政策、信用政策等分析海外收入确认会计政策，是否与境

内不同，以及报告期内境外收入中应收账款金额占比和回款情况；

（2） 公司境外子公司印度三一私人有限公司、SANY� AMERICA� INC.、Putzmeister�

Holding� GmbH�的经营情况以及收入、利润贡献等；

（3）PALFINGER� SANY� CRANE� CIS�公司的经营情况、亏损的原因，以及后续的应

对措施。

【公司回复】

（1）公司海外收入确认政策与境内销售没有实质区别。

境内销售时，本公司对客户开展资信调查、信用审批、合同评审通过后签订销售合同，

并在合同签订完成、按揭或融资租赁手续办理妥当、收到与合同约定相同的足额首付款后，

公司交付设备并由客户签收时确认销售收入。

销售到境外时，还需要办理完报关出口、装船取得提单后才能确认销售收入。 公司本年

加大了海外出口产品与中信保的合作力度，所有新增销售的出口产品均要求进行投保。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境外收入60.92亿元，形成29.9亿元应收账款，当期回款率超过50%。

（2）部分境外子公司经营情况

印度三一私人有限公司销售挖机、混凝土机械、桩工机械、起重机等工程机械产品，积

极推进海外人才本地化和制造本地化，是公司重要的海外生产和销售基地。 2018年半年度

实现销售收入5.7亿元，实现净利润0.44亿元。 考虑三一重工及其他附属子公司在印度区域

的销售后，半年度销售规模超过10亿元。

SANY� AMERICA� INC.销售挖机、起重机等工程机械产品，2018年半年度实现销售收

入2.6亿元，亏损0.02亿元。

Putzmeister� Holding� GmbH开发、生产和销售各类混凝土机械产品，2018年半年度

实现销售收入29.0亿元，实现净利润0.96亿元。

（3）PALFINGER� SANY� CRANE� CIS的经营情况、亏损原因以及后续的应对措施

2012年， 公司投资设立了PALFINGER� SANY� CRANE� CIS， 初始投资成本222.5万

元，持股比例50%，主要业务为欧洲及远东地区随车吊、随车起重机销售。受近年远东市场不

景气的影响，持续亏损，从该公司成立到现在已经累计亏损2,736.2万元。

从2017年开始，远东地区的市场逐渐好转，销售收入有所增加；公司逐步减少了销售情

况较差的土耳其市场的投入、增加在东欧市场的投入；同时，公司积极推动成本和费用控

制，改善经营质量。

4.半年报显示，公司所处的工程机械行业销售具有较明显的季节性波动，因此公司并不

完全采用订单式的生产模式。 公司存货期末余额为99.07�亿元，金额较大。 报告期内计提存

货跌价准备3.95亿元，其中库存商品41.92�亿元，计提跌价准备2.29�亿元。请公司补充披露：

（1） 公司主要产品销售季节性波动的原因及特征， 以及各生产模式的内容及占比情

况；

（2）存货逐年递增且金额较大的原因，及其与公司生产模式是否匹配；

（3）结合近两年行业市场情况，说明计提跌价准备涉及的产品品种和计提依据。 请会

计师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1）公司主要产品销售季节性波动及生产模式说明

由于工程施工的季节性，公司的工程机械产品销售也有季节性波动，传统的销售旺季

一般在每年的三到六月、十月至十二月。

公司采用精益制造生产模式，主要包括产品质量、成本控制、交货期和人员管理，使生

产过程流程化，并消除各种协调成本和资源浪费。 公司的生产计划主要根据产品的市场需

求预测来确定，包括已确认的订单和销售预测。 公司的营销部门每月初滚动更新未来的销

售预测，生产部门会对生产计划做出相应的调整。

（2）公司存货逐年递增原因分析

2016年末至2018年上半年末，公司存货逐年递增原因为销售规模逐年增加导致存货库

存量增加。 公司本期实现销售收入281.2亿元，较上年同期192.1亿元增加46.4%。

同时，2018年上半年的存货周转率从上年同期的2.15次提升至2.24次 （年化4.48次/

年），公司存货规模与生产规模匹配，存货周转速度及存货管理水平提升，处于同行业领先

水平。

（3）公司计提跌价准备涉及的产品品种和计提依据

公司各类产品均按照公司会计政策要求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在资产负债表日，存货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 当其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时，

提取存货跌价准备。 除备品备件等单价较低的存货外，按单个存货项目计算存货跌价准备。

备品备件等单价较低的存货按其实际状况，按存货类别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公司期末会根据存货实物状况、库龄情况、近期产品的销售利润等判断存货是否出现

减值迹象，对出现减值迹象的存货测算可变现净值，并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来计量，

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会计师核查意见：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瑞华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对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半年度

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中与会计师有关问题的专项说明》。

5.半年报显示，公司产品销售模式主要有直销模式和经销商销售模式两种。 请公司补充

披露：

（1）是否存在经销商在其公司名称中使用“三一”或相近的字号的情况；

（2）如有，公司是否存在有关授权使用“三一” 字号或其他注册商标、专利等管控制

度。

【公司回复】

根据国家工商部门《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企业名称登记管理实施办法》等相关

规定 ，企业名称中不得含有另一个企业名称，但有投资关系或者经该企业授权，且使用该

企业的简称或者特定称谓的除外。

截止本公告日，经销商在其公司名称中使用“三一” 字号的，均经公司授权并只能经销

三一重工产品，对未经公司授权的企业使用“三一” 字号的，公司根据法律启动字号保护程

序，保障公司的合法权益。 对于三一商标的管理，公司制定了《商标管理制度》等规定。

二、关于关联交易情况

6.报告期末，合并报表中“应收三一集团及其附属企业的款项” 的其他应收款余额为4,

148.7�万元，母公司报中“应收三一集团及其附属企业的款项” 的其他应收款余额为104.79�

亿元，差额巨大。 请公司补充披露：

（1）“应收三一集团及其附属企业的款项”的具体内容、形成原因；

（2）合并报表与母公司报表的差额形成的原因，是否存在非经营性往来等资金占用情

形。 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母公司报表中的“应收三一集团及其附属企业的款项” 104.79亿元全部为三一重工母

公司应收“三一重工附属企业” 的款项，没有应收“三一集团及其其他附属企业” 的款项，

形成原因主要是日常运营、投资等。 在编制三一重工合并报表时，三一重工母公司应收“三

一重工附属企业” 的款项会作为内部往来进行抵消。

合并报表 中 "应 收三一 集团及其 附属企业的款项 "的其 他 应 收 款 构 成 ：

单位：千元

单位 期末余额 形成原因

湖南三一港口设备有限公司 1,947 未结算服务费及租金

三一海洋重工有限公司 190 资产转让款、未结算服务费及租金

湖南中宏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152 融资保证金

三一重能有限公司 3,339 资产转让款、未结算租金

三一集团有限公司 12,037 资产转让款、未结算租金

三一重型装备有限公司 23,822 未结算服务费及租金

合计 41,487

2018年半年度，公司与“三一集团及其附属企业” 发生的与其他应收款相关的关联交

易主要是租赁收入，包括：湖南三一港口设备有限公司2,348千元、三一海洋重工有限公司

2,211千元、三一重能有限公司20,533千元、三一集团有限公司8,779千元。上述关联交易均

在2018年关联交易额度范围内。

合并报表中的"应收三一集团及其附属企业的款项"均为经营性往来， 不存在非经营性

往来等资金占用情形。

合并报表中的“应收三一集团及其附属企业的款项”为“三一重工及其附属企业”应收

“三一集团及其其他附属企业（不包括三一重工及其附属企业）”的款项。

合并报表中的"应收三一集团及其附属企业的款项"与母公司报表中的"应收三一集团

及其附属企业的款项"的差额主要是因为应收范围存在差异。

会计师核查意见：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瑞华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对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半年度

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中与会计师有关问题的专项说明》。

7.报告期内，公司与三一集团有限公司发生3,269.4�万元的关联资产交易情况。 请公司

补充披露：

（1）相关交易内容，包括但不限标的公司名称、具体时间、转让股权比例（如适用）、定

价原则、对净利润的影响等；

（2）结合标的公司业务构成，说明相关资产交易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回复】

公司与控股母公司三一集团有限公司发生的关联资产交易全部为关联资产采购，主要

是由于公司为了满足生产需求，采购了龙门加工中心、行车、铸件平台等机器设备；同时为

了满足办公需求，公司从三一集团有限公司采购了部分急需的办公设备。

关联资产采购均参考市场定价，对本公司净利润不产生影响。

具体构成如下： 单位：千元

交易内容 采购方 采购金额 具体时间

机器设备 三一重机有限公司 32,451 2018年5月-6月

机器设备 上海三一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32 2018年5月

机器设备 娄底市中源新材料有限公司 78 2018年5月

办公设备 三一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111 2018年1-6月

办公设备 湖南三一快而居住宅工业有限公司 20 2018年1-6月

办公设备 湖南三一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2 2018年5月

三、其他信息披露事项

8.报告期内，公司实际核销的应收账款金额为3.19�亿元，其中“重要应收账款” 合计9,

516.2万元，占比近30%。 请公司补充披露：

（1）列示“重要应收账款” 各单位名称、历史销售往来情况、核销货款账龄、已回款情

况等；

（2）根据公司管理权限，已履行的核销程序及“重要应收账款” 核销原因。

【公司回复】

公司半年度核销的“重要应收账款” 情况如下： 单位:千元

客户名称 核销金额 核销款项账龄 历史销售往来 历史回款 核销原因

King�Products�and�Equipment�

LLC

44,661 4-5年 83,547 38,885

客户经营不善，无还款

能力

洛阳金泰起重安装有限公司 19,295 5年以上 22,731 3,436

客户经营不善，诉讼后

无可执行财产

赵建华 11,442 5年以上 18,043 6,601

客户经营不善，诉讼后

无可执行财产

Hwange� Colliery� Company�

LIMITED

9,951 4-5年 67,224 57,273

客户经营不善，无还款

能力

山西鼎中建材销售有限公司 9,813 5年以上 14,261 4,448

客户经营不善，诉讼后

无可执行财产

上述应收账款核销已经按照公司管理权限，履行核销审批程序。

9.报告期末，由“其他” 项目形成的预计负债期末余额为1,865.9万元，形成原因为其他

义务。 请公司补充披露其他义务的具体内容、形成原因、预计负债计提的合理性。

【公司回复】

预计负债中“其他” 项目的期末余额为1,865.9万元，主要包括预计销售退回产品损失

615.7万元、档案存储费用432.3万元、未决诉讼817.9万元。

本公司根据合约条款、现有知识及历史经验，在评估上述或有事项相关的风险、不确定

性及货币时间性价值等因素后，按履行相关现时义务所需支出的最佳估计数确认为预计负

债。

10.报告期末，公司营业外支出余额1.47�亿元，其中“其他” 项余额约1.44�亿元。请公司

补充披露“其他” 项的具体内容。

【公司回复】

营业外支出下中的“其他” 项主要包括往来核销损失12,392万元，以及盘亏、毁损等非

经常性损失1,990万元。

11.报告期内，公司应收账款应纳税暂时性差异余额为76.17� 亿元，请公司披露上述差

异形成的原因，并在财务报表附注“64.所得税费用” 中补充披露会计利润与所得税费用调

整过程。

【公司回复】

（1）公司应收账款应纳税暂时性差异余额为76.17亿元，上述差异形成原因如下：

公司混凝土机械、挖掘机械、起重机械和桩工机械等产品部分采用分期收款的方式实

现销售。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的相关规定及公司收入确认政策，该部分产

品在交付给客户并由客户签收确认时满足收入确认条件，公司于该时点确认该部分产品销

售收入。 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三条 企业的下列生

产经营业务可以分期确认收入的实现：（一）以分期收款方式销售货物的，按照合同约定的

收款日期确认收入的实现。 因此，公司分期销售收入在会计上与税法上形成应纳税暂时性

差异，应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

（2）补充披露会计利润与所得税费用调整过程如下：

单位：千元

项 目 本期发生额

利润总额 4,236,551

按法定/适用税率计算的所得税费用 1,059,138

子公司适用不同税率的影响 -345,070

调整以前期间所得税的影响 -

非应税收入的影响 -

不可抵扣的成本、费用和损失的影响 2,051

使用前期未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可抵扣亏损的影响 -29,086

本期未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或可抵扣亏损的影响 67,682

税率调整导致期初递延所得税资产/负债余额的变化 -

抵免所得税额 -

加计扣除项 -32,624

所得税费用 722,091

12.报告期内，公司对深圳市三一科技有限公司投资2,939.11万元。 请公司核实披露的

占被投资公司权益的比例是否准确，如否，请予更正。

【公司回复】

公司对深圳市三一科技有限公司的持股比例为16.60%，披露准确。 持股比例变化情况

如下：

① 2016年，公司与三一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向三一集团有限公司

转让全资子公司深圳市三一科技有限公司81%的股权， 该交易经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并于2016年3月完成了股权交割手续。 股权交割后公司持股比例为19%。

② 2016年9月，深圳市三一科技有限公司对外增资扩股，公司持股比例稀释至16.60%。

③ 2018年3月， 深圳市三一科技有限公司再次增资， 公司同比例增资， 增资金额2,

939.11万元，持股比例仍为16.60%。

13.请公司补充披露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中“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的具体构成及金额。

【公司回复】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指营业外收入附注中“其他” 项目减去营

业外支出附注中 “未到期按揭贷款回购准备金” 、“对外捐赠” 、“其他” 项目，具体计算过

程如下:

单位：千元

项目 金额

营业外收入： 39,027

其中：其他 39,027

减：营业外支出： 147,569

其中：其他 143,811

对外捐赠 3,280

未到期按揭贷款回购准备金 47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小计 -108,542

特此公告。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日


